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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帕拉運動肢障分級(第二場次)活動簡章 

 

一、目的： 

(一) 辦理帕拉運動分級，俾利確認帕拉競技運動選手參賽級別與資格。 

(二) 落實分級統一基準，促進競賽公帄競爭。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 

四、協辦單位：台中市愛心家園 

五、分級時間：111 年 11 月 06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 至下午 17:00 

六、分級地點：台中愛心家園 B1 大禮堂 

七、報名方式： 

(一) 採線上報名方式。 

(二) 本次分級採兩階段報名。 

(三) 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648b9f630f377a00fe4 

(四) 第一階段開放報名時間為 111 年 09 月 05 日(一)下午 12:00， 

報名名額額滿即結束報名，不另行通知。 

(五) 第一階段繳交診斷書截止時間為 111 年 09 月 21 日(三)下午 17:00 

(六) 無完成第一階段報名程序報名或不符合最低參賽標準，所釋出名額即開放第二階

段報名。 

(七) 第二階段開放報名時間為 111 年 10 月 03 日(一)下午 12:00，報名名額額滿即結

束報名，不另行通知。 

(八) 第二階段繳交診斷書截止時間為 111 年 10 月 19 日(三)下午 17:00 

八、分級對象：腦性麻痺、脊髓損傷、小兒麻痺、截肢及其他肢障等。 

九、分級項目：田徑、游泳、桌球、地板滾球、羽球、保齡球、射擊、射箭、健力、 

              輪椅網球、輪椅籃球。 

報名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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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級說明： 

    (一)111 年例行分級活動(第二場次)。 

    (二)本次分級資格: 

         第一次參加分級者 

         持有分級卡狀態為 R:2022 

    (三) 2021、2022 無故缺席分級者，將禁止一年參加分級中心所舉辦之任何一場分級， 

        報名亦不給予報名資格，即取消報名資格。 

    (四)分級中心將依據選手所提供之診斷證明資料進行資格確認，如確認資格符合， 

       將得以出席分級活動。 

    (五)出席分級名單將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一)下午 17 點公告於帕拉林匹克運動 

       分級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taiwanpscc.org/》 

    (六)是否符合重新分級(R:2022)者，將以分級中心網站公告之 Master List 為主。 

    (七)本次分級採人數管制，每項運動分級報名人數額滿即視為提早結束報名。 

    (八)參加本次分級者，若符合參賽資格，將核發分級卡。 

    (九)本次分級無醫學複審。 

十一、報名須知： 

    (一)分級者僅能報名 1 項運動項目。 

    (二)參與本次分級者皆須提供診斷證明書(有效日期為六個月內)，無依規定時間內提 

        供繳交，將視同將無效報名，不給予分級資格。 

    (三)診斷證明書須可以透過 email 方式提供給分級中心。 

 e-mail: taiwanpscc@gmail.com 

    (四)不接受現場報名及臨時追加分級項目。 

    (五)報名分級者須符合最低參賽年齡限制(須足 12 歲)。 

    (六)分級者亦可自行選擇攜帶個人相關醫療病歷紀錄，供分級師分級時參考使用， 

        包括病史、醫學影像等資料等。 

    (七)參與各項運動分級者均須有基本培訓基礎，培訓未達半年者或表現不符合培訓 

        半年(或以上)者，亦將不予以分級。 

http://www.taiwanpscc.org/
mailto:taiwanps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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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參加游泳分級選手，均須完成 25 公尺的水中測試(仰漂與俯漂)，若無法完成 

        前述動作者，將不予以分級。 

    (九)參加分級選手需於分級當天攜帶比賽時所使用之個人必要設備及裝備。 

        如桌球(球拍)、地板滾球(護具、軌道等)、羽球(球拍)、游泳(泳衣、泳帽、 

        蛙鏡等)、射箭(弓具、輔具等)。(若未攜帶個人輔具設備者，將不予以分級) 

    (十)分級選手須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若衣著影響或妨礙分級者，將不予以分級。 

        (嚴禁穿拖鞋、短褲、短裙等) 

十二、分級當天應攜帶之資料文件： 

(一)一吋半身脫帽證件照兩張。(生活照或自行列印之照片皆不受理)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印乙份。 

    註：未成年或未持有身分證者，需準備個人戶籍謄本乙份。 

(三)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乙份。 

(四)診斷證明書正本。 

    (五)已持有分級卡者均須繳回舊分級卡，若無繳回舊卡，將不核發新卡。 

    註：以上資料均須事先備妥並至現場辦理報到手續。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若不克出席，須於五天前以電話或 Email 告知分級中心。若未依規定時間辦理 

        報到或無故缺席者，將禁止一年參加分級中心所舉辦之任何一場分級。 

        註一：事前通知及提供不克出席之證明文件者，將不限於此規定。 

        註二：是否符合請假規定由分級中心決定。 

    (二)俾利分級進行，本中心將規範選手出席分級時間，選手務必配合公告時間出席。 

        如不克出席分級者，須提供相關文件辦理請假。 

    (三)參加分級者均須於當天現場填寫【分級申請單】及【接受分級同意書】， 

        如不同意者則無法進行分級。 

    (四)本活動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額度如下， 

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 萬元。 

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 萬元。 



4 
 

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 萬元。 

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2,000 萬元。 

 若有其他投保需求(如個人人身保險)建議請自行辦理。 

十四、活動防疫風險管理： 

(一)掌握參加者資訊：入場填寫 TOCC 風險評估表。 

(二)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況: 維持活動場所良好通風及足夠換氣。 

(三)活動參加者相關安全距離規範： 

     1.控管入場人數，確保符合容留人數計算，不過度擁擠。 

        場內及場外所有人員之間皆需保持1.5公尺以上間距，可採梅花式安  

        排座位，並得視需要調整減少該空間的容留人數。 

     2.場外排隊區工作人員進行人流引導。 

     3.出入口進行管制，規劃進出動線分流。 

     (四)活動之防疫工作應變措拖： 

1.現場防疫措施、防護用品準備及學員配合事項： 

(1)入場前安排工作人員協助對學員進行體温量測及症狀評估； 

   進行手部消毒後再入場。 

(2)所有人員活動期間需全程配戴口罩，除補充水分之外，禁止飲食。 

(3)備妥足量之防疫用品(乾洗手、酒精、體溫量測器)。 

   (4)活動空間(含公廁)清潔消毒及現場定期消毒計畫。 

     2.防疫措施之活動前、活動期間宣導計畫 

(1)居家檢疫、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 

    腹瀉等疑似症狀人員，不得參加分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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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與分級活動者應全程佩戴口罩，經勸導不聽者，不給予進入。 

     (五)工作人員健康管理計畫： 

1.訂定活動全體工作人員(含流動人員)健康監測計畫，並有異常追蹤 

  處理機制；有發燒或感冒症狀者一律排除工作任務。 

2.工作人員防疫教育訓練。 

3.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 

  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各組別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 

  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 

4.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所有工作人 

  員都能知悉及遵循辦理。 

十五、疫情備案：隨時因應疫情變化而取消、延期或其餘相關措施。 

十六、備註：將依中央發布之「COVID-19」因應指引：公眾集會滾動式修正，

並隨疫情狀況調整。 

十七、聯絡方式： 

  主辦單位：帕拉林匹克運動分級中心 

  電話：04-2262-1652 分機 70518  

  Email：taiwanpscc@gmail.com 

mailto:taiwanpscc@gmail.com

